附件1

青铜峡市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服务主体遴选方案
为健全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确保我市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全面、高质量地推进，决定在青铜峡市范围内公开遴选出符合项目实施条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承担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遴选方案。

一、遴选目的

为深入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绿色生产，支持服务主体采用先进农业技术，发挥农机装备作业能力，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竞争力，提升联农带农能力，带动农户增收。此次遴选按照自愿申报、择优选择的原则确定服务主体。

二、遴选对象

为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和竞争力，保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顺利实施，在青铜峡市范围内遴选一批有一定经营规模、服务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带动效果明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联盟）、农机作业服务公司、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站、农业服务专业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三、遴选条件

（一）服务资质

1.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2年以上，企业信用信息存续（在营、在册）、纳税申报正常；

2.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财务账目完善，征信状况良好；

3.已在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名录库和当地农业农村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服务主体名录内，能够接受农业农村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

4.信誉度好，无违法违纪记录，无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良经营行为。

5.有固定办公场所，基础设施及制度、章程健全；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成员账户健全。

（二）服务能力

1.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2年以上，具有一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服务经验，年作业面积达3000亩以上且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的效果明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联盟）以及规范实施青铜峡市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主体优先考虑。

2.拥有与其服务业务范围、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农业机械设备、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基础条件。

3.参与作业的农机具必须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且车辆年检合格，驾驶人员须持有与所驾驶机型相符的驾驶证（作业证），并购买农机保险和农机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4.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质量须达到农机作业规范和作业质量要求，同时达到作业监测终端实时监测的标准。

5.有留存生产托管服务档案、收集保管各类信息的能力，所有档案必须留存10年以上。

（三）服务保障

1.具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固定办公场所及必备的办公设施；

2.具备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收集、管理能力，满足日常工作、经营及培训需求，相关制度健全；

3.有与服务能力相适应的农机具及仓库等，各类机械通过年审，农机员证照齐全。

4.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自有农机具不少于五台（套），不允许挂靠，必须配备规范的单北斗作业监测终端。

5.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社会反映良好，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群体性上访事件，无非法吸储资金的行为。

四、遴选资料

（一）青铜峡市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推荐表；
（二）实施方案（需要体现实施计划、地点、面积、步骤）

（三）社会化服务主体简介、章程，各项生产、财务、管理、农机维修等制度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开户行信息、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2024、2025年财务报表（其中：合作社提交资产负债表、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提交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六）服务主体农机具、驾驶员信息资料：

1.农机具信息台账（农机数量5台以上，与行驶证、保险单相匹配）；

2.农机手信息台账；

3.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与农机、农机手台账相匹配）；

4.农机具、人员保险单复印件（与农机、农机员台账相匹配）；

5.农机无事故证明；

6.配套大中型农机具、仓库（机具）、晒场（草料场）、棚圈等基础设施图片资料；

7.安全生产台账资料（含平时检查照片、阶段性小结及全年总结）。

（七）获得各级有关部门表彰的证书、主要成员各类培训结业证书复印件；

（八）社会化服务主体办公和活动场所相关图片及宣传资料；
（九）服务主体与社会化服务有关的其他资料。
五、遴选程序

（一）组织报名。有意愿的服务主体填写《青铜峡市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推荐表》，并加盖服务主体及镇政府公章，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遴选资料。

（二）评审确定。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对经自主申报、各镇推荐符合条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进行审核，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评分，根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

（三）网站公示。对经评审确定的服务主体名单在青铜峡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服务主体名单。

（四）组织实施。最终确定承担项目的服务主体签订服务协议，并按照青铜峡市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协调；市农经站、产业办、局财务室及办公室等相关单位负责遴选评审工作，各镇负责审批核实、监督指导工作。

（二）全面准备。进行申报的服务主体认真准备遴选资料，务必于1月20日前报送遴选资料。

（三）严格评审。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评选，要严肃工作纪律，遵守评选程序，充分体现评选工作的公正性、公平性和严肃性。

（四）作业质量。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质量应达到农机作业规范和质量要求及监测系统设置的标准。

（五）遴选监督。本次遴选设立举报电话0953—3051514，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一经发现遴选主体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取消本次遴选资格。

